花 蓮 縣 鹿 隻 結 核 病 檢 驗 申 請 書

	牧場名稱
	
	電話
	

	地址
	

	飼養頭數
	水鹿        頭 

紅鹿        頭

梅花鹿      頭  

麋鹿        頭

其他
	檢驗

總頭數

(大寫)
	                 

	切結事項
	一、全場三月齡以上鹿隻全部接受檢驗。

二、檢驗日期由本所排定日期，並於一日內完成全場檢驗。

三、鹿農須自行保定鹿隻供驗。

三、鹿隻如於檢驗過程中發生意外或死亡由鹿農自行負責。

四、檢出之陽性鹿依規定撲殺並辦理補償。
五、若檢測出有陽性鹿隻之鹿場應連續每隔三個月全場檢驗

三次，直至檢驗均呈陰性反應為止。



此致

鄉（鎮、市）公所

轉呈  花蓮縣動植物防疫所
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

身分證字號：

                住址：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日     






